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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5 证券简称：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：2026-0011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拟签订《回购协议》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交易概述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回购义务人”）

为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，优化营运资金效率，拟将产品出售给中煤科

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出租人），由出租人向张掖市东水泉矿业

有限责任公司（承租人）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。公司将依据买卖合

同约定，及时从出租人获取货款；承租人则需在融资期限内，分期将

租金支付给出租人，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超过 3,000 万元，期限三年。

基于业务开展需要，公司拟与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

《买卖合同》、《回购协议》。公司需承担的回购金额不超过 3,000 万

元，具体回购金额将依照签订的相关协议条款执行。

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协议尚未签署，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

的协议为准。

2026 年 4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（临时）会

议，以同意 7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签

订〈回购协议〉的议案》。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在董事会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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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本次融资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

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名称：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MA05WRPRXE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王志刚

注册资本：100000 万元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9 月 30 日

住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中交 C 谷铭海中心 6 号

楼 708、709、710、711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；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；固定收益

类证券投资业务；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；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

（含）以上定期存款；同业拆借；向金融机构借款；境外借款；租赁

物变卖及处理业务；经济咨询。

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

1 资产 665,213.13 600,336.86

2 负债 539,315.59 473,620.18

3 所有者权益 125,897.54 126,716.68

4 营业收入 17,412.88 2,835.01

5 净利润 3,243.69 819.14

股权结构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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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%

2 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39%

3 天津东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%

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%

合 计 100.00%

注：以上数据由交易对手方提供。

关联关系：与公司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失信情况：经查询，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

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张掖市东水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名称：张掖市东水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200007734392935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冯一飞

注册资本：62430 万元

成立日期： 2005 年 7月 22 日

住所：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老军乡东水泉

经营范围：煤炭开采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煤炭洗选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机械设

备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。

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

1 资产 107,878.13 106,769.55

2 负债 46,417.18 46,413.55

3 所有者权益 61,460.95 61,464.59

4 营业收入 4,930.46 431.02

5 净利润 -1,982.43 -1,029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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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结构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

1 甘肃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66%

2 叶青汉 32.66891%

3 许道东 1.33109%

合计 100.00%

注：以上数据由交易对手方提供。

关联关系：与公司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失信情况：经查询，张掖市东水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

被执行人。

三、《买卖合同》主要内容

甲方（出租人）：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（出卖人）：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丙方（承租人）：张掖市东水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标的物：液压支架等设备

标的价值：不超过 3,000 万元

支付安排：根据合同约定，分四期支付，其中第一笔设备购买价

款金额为7,459,897.50元，第二笔设备购买价款金额为7,459,897.50

元，第三笔设备购买价款金额为 7,459,897.50 元，第四笔设备购买

价款金额为 2,486,632.50 元。

四、《回购协议》主要内容

甲方（出租人）：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（回购义务人）：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回购金额：不超过 3,000 万元

租赁期限：三年

回购条件：承租人未按时、足额向甲方支付任何一期到期租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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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承租人未向甲方支付的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累计达到 94.70 万元，

或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届满时未付清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；在甲

方要求承租人抵押租赁物的情况下，承租人未在租赁物交付之日起 30

个自然日内将抵押登记的相关证书及其他登记证明原件交给甲方的；

2026 年 6 月 30 日前，承租人股权划转至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事项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，或甘肃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甘肃

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协议未签署完毕；《回

购协议》中通用条款第三条约定的其他回购条件。

协议生效条件：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（或签章）并

盖章后于合同文首载明的签署日期生效。

五、其他安排

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其他安排。

六、对公司的影响

此次交易将助力产品拓宽销售渠道，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，并

优化公司营运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协议履行后，将对公司当前阶段的营业总收入及利润总额产生正

面推动作用。同时，本协议的签订与执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

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协议的实施而对交易对手方产生依赖。

七、报备文件

第六届董事会三十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


